二十四、職員考選及應徵人員作業

作業流程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行政單位增加員額案件





行政單位離職人員遞補案件





校長核定





會同人事室辦理





用人單位提出需求條件（二至三人）





與用人單位聯繫口試時間





通知應徵人員





將口試成績彙整，上簽核准錄用成績最高者，未到職時依成績高低遞補





參考新進職員任用工作流程之連結





口試委員名單


由校長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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